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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权民事确权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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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摘要：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列举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各项民事权益。而随后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
办对《侵权责任法》中“隐私权”涵义的解读�引起了人们对隐私权背后的个人信息权益的关注。论文从隐私权解读的角度�
比较分析确认了个人信息与隐私相互交融、彼此独立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并从我国人格权法律发展的角度�详细论证了
个人信息权民事确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其丰富完善人格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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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十二次会
议上获准通过�成为世界上首部直接以“侵权责任法”命名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不仅规定了各种具体侵
权行为的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更是明确列举了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各项民事权益（《侵权责任法》第2条）。
隐私权在《侵权责任法》中的确立�不仅使百姓隐私利益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更引起了人们对隐私权背
后个人信息权益的思考。
1　隐私权涵义的解读使个人信息备受关注
1．1　隐私与隐私权概述

何谓隐私？对这一概念的把握�我们可以把它拆分开来进行分析：“隐”�即不愿为他人所知�不愿向社
会公开；“私”�则指与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所以�隐私是自然人免于外
界公开和干扰的私人秘密和私生活安宁的状态［1］�是隐而不宣的事实。每个自然人都享有隐私利益�但并
非任何私人事务都属于隐私范畴。任何个人私生活秘密要构成隐私权保护范畴的隐私�都应依照当时社
会上的一般观念予以确定�都需要采用一种合理期待的标准进行衡量［2］。为此�很多国家的法律对隐私权
作出明确规定�将隐私权表述为“与个人的公开生活无关的任何事物” ［3］�或“隐私权是公民个人隐瞒纯属
个人的私事和私密�未经本人允许�不得公开的权利” ［4］。
1．2　隐私权涵义的解读

隐私权的概念在1890年由美国学者布兰代斯和沃伦提出后①�随即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但对隐
私权概念的学理定位却一直存在争论�有“独处权说”、“私密关系自知说”、“私生活自由说”、“一般人格权
说”、“信息秘密说”等等。我国司法实践和学理研究上对隐私权涵义的理解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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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阴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是在某种程度
上将“隐私”等同于“阴私”。而随着隐私权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隐私权概念的把握有了进一步认识。通
说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
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4］�是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享有的权利。而这种私生活安宁、私生
活秘密的享有�同个人信息、私人信息的处理密切相关。

在相关学者的争论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2010年在《侵权责任法》基础
上进行了权威解读�把隐私权界定为“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
私人活动和私人领域进行支配的人格权。” ［5］。即隐私和个人信息呈现相互交融的状态�隐私可以以个人
信息的形式表现。但隐私不是单纯的个人信息�隐私权并没有包容全部的个人信息�只包括了那些“个人
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那些非隐私权项下的个人信息�在不受隐私权保护、调整的
前提下�是否也会面临不法的侵害�是否也应得到法律的尊重与确权呢？在隐私权概念的争论与解读中�
人们在为隐私权概念逐步明晰而欣慰的同时�面对那些不属于隐私权内容的个人信息�面对个人信息屡屡
滥用、遭遇侵害的现状�人们同样呈现困惑。为了制裁滥用个人信息的侵害行为�个人信息权能否像隐私
权一样�成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益而受到保护？个人信息权有无民事确权的必要？在我国人格权法律制
度逐步完善的今天�这确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2　个人信息和隐私相互交融并独立地存在
2．1　个人信息的概念和特点
2．1．1　个人信息的概念

个人信息�是指个人姓名、住址、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人身记录、照片、工作单位等�单独
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数据资料［6］。这些数据资料依托于自然人个体而独立地存
在�是个人生活履历的写照。且由于对主体的识别性�这些信息数据成为人们寄托精神利益的一种载体�
每个人都有被他人知或不知的权利。
2．1．2　个人信息的特点

个人信息作为个人生活履历的数据资料�反映着信息主体的身份特点�每一自然人的个人信息都不相
同。即个人信息与自然人个体密不可分�有特定的人身属性。但个人信息不仅能体现出信息资料拥有者
的身份状况�而且在一定区域活动场合�这种信息资料还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甚至可作为生
产要素进行合理交换�为交易主体获得财产利益。如以赠送礼品的方式�要求受赠方留下自己的个人信
息�方便今后的交流与合作；再如网络服务者将客户的 E－mail 地址转让、物业管理公司将业主的信息透
露给装修公司、电信公司将客户手机号码告知他人。这种你情我愿的交易之所以能进行�就是商家对个人
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蕴含的商业价值心知肚明。这也导致了一批专以收集他人个人信息为己敛财的中
介组织出现。由此�个人信息在具备特定人身属性的同时�又显现出非常明显的财产特点�是一种物质性
的人格利益。
2．2　个人信息与隐私彼此交融

个人信息内容丰富�有的是私密信息�不公开、不愿为人所知�如个人的阴私。有的则是公开的个人信
息�包括个人自主公开的信息�和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依法必须公开的信息�如信用信息等。现代意义的隐
私�则不仅包括阴私等身体隐私�还包括个人私密信息�如个人的身高、体重、血型、性别等个人生理信息�
肺炎、肝炎等健康信息�DNA等基因信息�储蓄存款等个人财产信息�家庭成员、婚姻状况、父母子女关系
等家庭信息等。这些个人私密信息�不仅是隐私权所作用和保护的对象�也本属个人信息的范畴�且在隐
私范畴内。这些信息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权益主体不愿意这些信息为他人所知晓�该信息直接承载了
主体的精神利益�二是这些信息均可以数据资料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信息化。而这本身也是个人信息的
信息特点�两个特点也能被个人信息所吸收�成为个人信息特点的一部分。即隐私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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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个人信息的形式体现出来�个人信息与隐私彼此交融。
2．3　个人信息与隐私相互独立

如前文所述�隐私是“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息无关的个人信息”�“尽管学术界对隐私的内容仍
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隐私包含了秘密、隐秘或自然人不愿公开的特性。” ［7］但并非所有个人信息的公开
与控制都是隐私权保护的对象�隐私中所涵盖的信息只是个人信息的一部分�是个人敏感的个人信息［8］。
而公开了的私密信息是否还是隐私权保护的范畴�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从现阶段的立法看�公开了的
私密信息更偏向于从个人信息这个角度来归纳。如2009年2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七》规定：“违反国家
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法中对于信息主体主动提供给“本单位”的信息并没有认为是私密
信息或隐私�而是以个人信息相概括。所以�个人信息不等于隐私�隐私只是私密的个人信息�不包括个人
公开的信息。下面我们借助图表对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关系进行诠释。

表1　信息分类与个人信息、隐私的比照
信息分类 个人私密信息（未公开的） 个人私密信息（已公开的） 个人公开信息（无公利性） 个人公开信息（公利性）
隐私 包含 未明确包含 不包含 不包含

个人信息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例证 当事人不公开的
阴私

当事人自己公开或不
能掩盖的私密信息。
如自己公开的感情生
活�身体明显的残疾
等。

与“隐” “私” “公共利
益”无关的个人信息。
如工作单位的电话�
汽车的颜色�家境贫
寒的状态�学校公布
的学习成绩等。

法律强制公开的与公
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
息。如计划生育状
况�危及公共安全病
症的情况等。

　　由以上图表的对比可知�个人信息包含未公开的、已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和有公利性、无公利性的个
人公开信息�个人信息与隐私呈现相互交融又彼此独立的状态。另外�隐私强调的是精神的安逸和私人生
活的安宁�个人信息数据只是私人生活、私人空间的媒介或写照。只有当信息数据的利用影响了当事人的
私人生活和精神安宁时�才能认定是对隐私权益的侵犯�否则只能认为是对个人信息权益的破坏。而对个
人信息的关注�更多看重的是特定信息主体背后的信息财富。即个人信息与隐私虽同为每一自然人与生
俱来的利益�但个人信息侧重于信息本身的物质内容、财产属性及其人格价值�强调信息本身的传播价值
和财产内容�属物质性人格利益［7］43。而隐私意识源自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多体现了个人对自由、安全和
尊严的追求�侧重于人们精神生活的维护�且不依赖于财富等一定的物质载体而存在�表现为精神性人格
利益。这也是个人信息与隐私法律属性上的差异。由此�个人信息与隐私作为两种不同属性的人格权益�
不能完全交融地并存�有彼此独立的作用空间和存在范畴。
3　个人信息权民事确权的必要性

3．1　个人信息的学理认知和滥用现状使个人信息权民事确权成为必要
个人信息作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信息主体对其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个人信息数

据�享有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享有的权利。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的内容来看�特别是从
其第四章《法律的实施保障与救济》、第五章《法律责任》来看�侧重于从行政法角度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
而实际上�有关个人信息产生、发送、传递和接受的许多行为�都是民事行为。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尤其
是各种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涉及的是该部门同个人信息的本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本质上属于
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直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也多表现为民法上的侵权行为［9］。但具体侵犯的是
民法上的哪一种民事权利�则需要进一步论证。

对个人信息利益的保护�很多国家从个人资料保护的角度进行了民事确认�如意大利《关于资料保护
法律（675／96号）》�将“包括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可以直接或间接进行确认或可以确认某人或某物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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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界定为个人资料予以保护。《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第2条�将“凡涉及特定或可得特定的自然
人的所有属人或属事的个人资料”界定为个人资料进行保护［10］。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也将“与特
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 ［1］633�定位为个人资料�并将“个人资料”与“个
人信息”等义使用�认为个人资料属隐私权范畴�同时又具有财产权的属性�即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权保护
的范畴。这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对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主流观点。

而如前文所述�个人信息与隐私相互交融并彼此独立的法律关系�使“个人信息”以“个人资料”形式进
行的隐私权法律保护�实质上是缩减了个人信息的法律领域�没有注意到个人信息的类型差异�甚至会认
为只有对“未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的滥用�才能构成民事上的侵权�其他个人信息的使用则可自由为之。
忽略了“已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无公利性的个人公开信息”、“公利性的个人公开信息”同样存下法律保
护的必要。而实际上�我国现阶段对“垃圾短信”等问题的投诉�多数是对“已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的滥用
造成的。再如一些网络服务商提供的邮箱注册协议规定：“……�公司将在用户自愿选择服务或者提供信
息的情况下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整合……。公司收集的信息将成为网易公司常规商
业档案的一部分�且有可能因为转让、合并、收购、重组等原因而被转移到公司的继任公司或者指定的一方
……” ［11］。且不说有多少客户是在不知情或被强迫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协议�单是“……等原因……被转
移到……指定的一方”�就完全剥夺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控制权力。这些模糊的协议也正暴露
了协议提供方规避法律�泄露个人信息甚至将个人信息卖于他人的手段。而当信息主体苦于自己的信息
被泄露、个人生活被侵扰时�却不能主张自己权利被侵犯�因为这些个人信息是自己提供并同意对方使用
的�并非“隐私”。而若确定“个人信息权”为一民事权利�赋予个人信息主体对“已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
也享有使用交易上的支配权�那么这种滥用个人信息的现象也将得到有效控制。由此�个人信息作为物质
性人格利益�不能依附于隐私�个人信息权有民事确权的必要。
3．2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益实践利用的差异使个人信息权民事确权成为必要

个人信息与隐私法律属性上的差异�导致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益实践利用上的差异。因为隐私体现
的是精神性人格利益�隐私权中的信息内容不能直接进行买卖或让与他人利用。所以�个人隐私利用�主
要是“公民对于自己的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特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这种利用权的
内容是自我利用�而不是他人利用。” ［12］即个人隐私中对个人信息的利用�限定于精神利益的满足�而非财
产价值的实现。而个人信息项下所包括的各种信息资料�特别是一些“已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在网络信
息时代下�蕴含着极高的商品价值。个人信息的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的双重属性�使个人信息利用呈现自
我使用和他人使用的双重形式。所以�若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进行确权�法律将会依据
个人信息的属性特点�确定如何实现对人信息的充分利用�即允许通过买卖交易的行为获取个人信息资
料�允许个人信息归他人使用并获取对价�最大限度实现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这一点�是将“个人信息”
仅作为“隐私权”范畴、以“隐私权自我利用”方式使用个人信息所难以实现的。

另外�将个人信息不加分类地统统纳入到隐私权范畴�亦使隐私所包含的个人信息呈现出模糊性、不
确定性状态。而这一点�也极易导致人们在主张自己的隐私权利的时候�和社会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发生冲
突�动辄以侵犯隐私权为由拒绝他人了解自己的个人信息�造成隐私权益的滥用�亦使个人信息的识别作
用难以实现。这本身也是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伤害。由此�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益实践利用上的差异�使权利
主体以隐私权使用的方式利用个人信息�难以实现个人信息的法律价值。个人信息以其独特的财产属性
和使用方式�为自己赢得了民事权利的一席之地�有民事确权的必要。
3．3　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使个人信息权的民事确权成为必要

当今社会是一个网络信息的社会�信息在诸多社会生产要素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充斥百姓
生活的每个角落�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发展�以及人们日常活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信
息社会里�个人信息也被不断提供、收集、处理、使用。我们必须提供个人信息才能完成各种交易�通过提
供个人信息换取服务；我们的个人信息被收集处理后�又反过来向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信息［13］。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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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此重要的生产要素�人们急于占有并对其进行充分地利用。而如何占有、保护和利用个人信息�也就
成为每一自然人都将面对的现实问题�围绕该问题也必然产生众多的社会问题。如公安部从维持社会稳
定、便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曾大力倡导的“手机卡实名销售制”；而许多消费者从自身的信息安全出发�
不愿个人信息被图谋不轨者利用、掌握甚至从中获利�而拒绝向商家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消费者对个人
信息使用安全的质疑�体现了我国个人信息权益在网络社会中的法律保护现状。所以�为顺应网络时代的
发展要求�个人信息权这一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人格权益�让民事确权成为必要。
3．4　人格权法律发展的需要使个人信息权的民事确权成为必要

人格权的普遍客体为主体的人格利益�而人格利益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它需要借助具体的人格利
益使人格权益明确化。在最初有限的经验范围内�人们以肖像、名誉、姓名等具体的人格利益作为载体�界
定了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具体人格权。而随着社会进步、人格权发展的需要�立法者不断增加具体人
格权益�以更好的维护人格利益。隐私权权益的确认�就是人格权发展需要的印证。同样�个人信息权民
事确权的提及�也是在个人信息被滥用、个人信息人格权益遭遇破坏的情形下提出来的。应该说�个人信
息权的民事确权�能有效解决个人信息人格权益被随意侵害的现实问题�体现了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价值�
顺应了人格权法律制度发展的需要�是对人格权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有民事确权的必要。
3．5　个人信息的客观归类使个人信息权的民事确权成为可能

信息必须与个人“相关”�是构成个人信息的关键要素�它有助于准确判断个人与信息之间存在何种关
联�以及如何辨识个人身份�即个人信息与隐私都强调个人主体的特定性［14］。或许也正是基于“主体特定
性”的强调�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虽感觉个人信息应该不同于隐私�但辨不清个人信息和隐私是“包容”还
是“并存”的关系。而如前文所述�个人信息的“未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已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无公
利性的个人公开信息”、“公利性的个人公开信息”的客观归类�不仅使个人信息与隐私有了区分�更使个人
信息权的作用范畴得以明晰�界定了个人信息权民事确权的客体范围�使个人信息权的民事确权成为可
能。即明确“已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无公利性的个人公开信息”、“公利性的个人公开信息”�这三部分
个人信息不在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内。对这三部分个人信息利益的保护�可考虑从“个人信息权”民事设权
的角度进行利益维护�使之成为“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客体�限制并制裁现实生活中盗取、滥用个人信息的
侵害行为�从民法的角度给其明确的权利维护�弥补隐私权保护的不足。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个人信息不同于隐私�它们相互交融并彼此独立的存在�有各自的作用领域、实施空间。隐
私权制度的设立为“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但却无
法解决非隐私范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无法满足“已公开的个人私密信息”、“无公利性的个人公开信
息”、“公利性的个人公开信息”中所蕴含的人格价值和财产利益的需要。面对个人信息随意发布、滥用的
现状�个人信息权民事确权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可能�更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对我国人格权法律制度的
发展、完善也有着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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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firmed Civil Righ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Hu Weiping�Zheng J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ast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Various civil rights including the privacy right are listed explicitly in Article2of “ China’s Tort Liability
Law” in2009．However�re-explanation of “privacy”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Law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Legislative Affair Office aroused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righ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ehind the privacy
righ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vacy right�the thesis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al in-
formation and privacy�which is independent a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Personality Right Law�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civil right confirm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are
discussed to improve the theory of Personality Law．
Key words：personal information；privacy；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confirmed civi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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